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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推介教育實習作業要點 

 

民國103年9月11日本校第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推動本校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課程，增進實習學生之教學、行政與級務處理知能、

提升教學態度與敬業精神，特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訂定本校推介教育實

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參加教育實習資格：符合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欲申請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者，均須接受輔導推介至縣市政府公告審查適合實習之教育實習機構，參加教育實習。 

三、教育實習機構之遴選： 

（一）地理位置便於本校輔導者(限於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

高雄市及屏東縣之教育實習機構)。有特殊情形者，得檢具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定其實習機構。 

（二）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環境

者。 

（三）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四）縣市政府公告審查適合實習之教育實習機構。 

（五）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 

（六）近三年無重大違規事件，或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並已改善者。 

四、推介程序：申請實習學生持本校推薦函及實習學生簡歷資料表，至教育實習機構徵求

同意後，將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函，於實習前當學年度十一月或四月份向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提出申請，完成推介程序。  

五、簽訂契約：實習學生完成推介程序後，師資培育中心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教育實習合

作契約書。教育實習合作契約書之內容另訂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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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制教育實習作業流程 

※相關時程以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為主※ 

 

預計時段 

作業項目 

負 

責 

單 

位 

備註 下學期實習者 

實習期間： 

2/1至7/31 

上學期實習者 

實習期間： 

8/1至1/31 

10 月上旬 
辦理實習學生推介實習

作業說明會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有意願申請教育實習者出席會議。 

10 月中旬/ 

10 月下旬 

3 月上旬/ 

3 月下旬 

跨區申請截止日/ 

跨區申請結果公告日 

請欲申請跨區實習者於截止日前自

行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 

11 月上旬 3 月下旬 

彙整實習學生資料 

※資料繳交後，除重大疾

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不得提出更改申

請實習機構之要求。

（需檢附證明文件，疾

病以公立醫院為限） 

1. 請先繳納實習輔導費 

2. 自行至師培中心網站公告線上

表單填寫實習學生資料，書面資

料請依下列方式送件： 

※師資培育學系：由代表統一彙整

後送至師培中心。 

※教育學程及已畢業師資生：自行

送至師培中心。 

11 月下旬 5 月下旬 辦理實習機構簽約事宜  

12 月上旬 6 月上旬 
函送各等相關特約實習

學校實習學生資料 
 

12 月下旬 6 月下旬 職前研習  

12 月下旬 6 月下旬 公布實習指導教授名單  

1 月 16 日 7 月 16 日 

非應屆者、修習教育學程

者及研究生繳交畢業證

書、歷年成績單及學分證

明書截止日 

 

2 月 1 日 8 月 1 日 
實習學生開始教育實習

並向特約實習機構報到 

實習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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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實習流程圖 

 

推介實習說明會 

實習機構位於「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填寫跨區實習申請表】 

實習機構位於「苗栗縣、新竹縣市、桃園市、新

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

縣、南投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審查未通過 審查通過 

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尋找實習機構 

未在公告名單內 公告為「適合」、「可考量」 
公告為 

「不符要件」 

「無意願」 

「無班級」 

！請勿選擇！ 

請實習機構向地方政府

教育局申請審查 

確認平臺上已認列為

「適合」、「可考量」 

無法申請、 

審核未通過 

可申請且

審核通過 

另尋他校 

持本校推薦函及實習

機構同意函，至實習

機構徵求同意後，於

同意函上用印 

（校長職名章、關防） 

本校未簽約 

之實習機構 

本校已簽約 

之實習機構 

完成 
由本校發文至實習機構 

辦理簽約事宜 

不簽定教育實習 

合作契約書 

簽定教育實習 

合作契約書 

完成 另尋他校 

向師培中心申領本校推薦

函及實習機構同意函，至

公告適合之實習機構徵求

同意後，於同意函上用印

（校長職名章、關防） 

盡速繳回師培中心 

辦理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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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實習作業說明 

壹、 申請繳件相關規定流程 

一、 本推介實習作業手冊適用時間： 

 115 年 2 月至 7 月實習者（115-2 教育實習） 

 115 年 8 月至 116 年 1 月實習者（115-8 教育實習） 

 

二、 申請時間：約每年 11 月/3 月（依網站公告為主，逾時恕不受理） 

三、 繳費規定：申請時須繳納下列費用，並妥善保留收據 

 教育實習學分費（四學分） 

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費用及繳費時間依網站公告資訊為主。 

 

四、 教育實習學分費繳費方式 

實習學分費繳納方式共三種，以下詳述： 

1. 利用本校多元繳費系統。 

2. 本校出納組「臨櫃現金繳款」 

3. 至臺灣銀行「臨櫃匯款」（勿使用 ATM 轉帳） 

 

※提醒：未繳費或逾期繳費者，一律視同申請資料不完整。 

※提醒：無論以何種方式繳費繳費完成後請將收據或繳費證明、匯款證

明黏貼於實習學生個人資料表上，以利查驗。 

 

 

1. 本校多元繳費系統繳費方式說明： 

(1) 請 先 註 冊 、 登 入 國 立 屏 東 大 學 【 多 元 繳 費 系 統 】

（https://payment.nptu.edu.tw/home/identity）。 

(2) 進入系統後，於「篩選資料」中輸入： 

 115-2 教育實習學分費（適用 115 年 2 月至 7 月實習者） 

 115-8 教育實習學分費（適用 115 年 7 月至 116 年 1 月實習者） 

 

(3) 勾選繳費項目 → 點選「加入」 → 再點選「繳費去」。 

依序 確認繳款項目明細 → 填寫結帳所需資料 → 繳費方式選擇

「繳費單」。可使用以下方式繳費： 

 ATM 轉帳 

 臺灣銀行各分行櫃檯繳款 

https://payment.nptu.edu.tw/home/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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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銀行轉帳 

 郵局繳款 

 超商繳款（7-11、OK、全家、萊爾富） 

(4)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款單或交易明細，並妥善保存。同時請將

收據影本黏貼於紙本「實習學生個人資料表」上。 

 

2. 本校出納組「臨櫃現金繳款」繳費方式說明：請告知收款人員欲繳

費的項目為「115-2 教育實習學分費」或「115-8 教育實習學分費」。 

 

3. 至臺灣銀行「臨櫃匯款」繳費方式說明（勿使用 ATM 轉帳）：請於

匯款單備註欄上註明「○○○–○教育實習學分費/姓名/學號」 

本校臺灣銀行匯款帳號： 

金融機構名稱：臺灣銀行屏東分行 

帳號：017036030441 

戶名：國立屏東大學 401 專戶 

 

 

五、 線上填寫表單：線上填寫教育實習申請個人資料表單，表單連結依網站公告，

請務必繳費後再填寫。 

※申請教育實習步驟順序統整（務必依照此順序進行申請及資料繳交）： 

1. 繳納實習學分費 

2. 填寫師培中心提供之申請教育實習線上報名表單 

3. 依規定備齊指定紙本資料後繳交至師培中心 


